
附件1
江夏区2025年省级耕地轮作项目实施方案

按照《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印发2025年耕地轮作和扩种油菜项目实施方案》（鄂农办发〔2025〕52号）和《省财政厅关于拨付2025年中央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鄂财农〔2025〕31号）文件精神，2025年中央财政安排耕地建设与利用项目资金支持耕地轮作，着力发挥稻-油轮作维持地力作用，挖掘粮油兼丰潜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增强粮油供给保障能力。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国家重要农产品保障战略和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决策部署，发挥我省农业资源优势，增强粮油供给保障能力。坚持产量产能一起抓，数量质量一起抓，生产生态一起抓，统筹当前与长远、兼顾用地与养地，夯实粮食生产根基，稳定油菜种植面积，实现“粮油兼丰、以油促粮”。
二、耕地轮作实施面积和补助方式
（一）实施面积。2025年全区耕地轮作项目面积2万亩（附件1-1）。
（二）补助标准。按照亩平15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耕地轮作项目实施田块不能与本年度扩种油菜项目实施田块重叠。
（三）补助内容。补助资金通过政府采购方式提供稻油轮作所需种子、肥料、药剂等生产物资，不实行资金直补或以奖代补。向任务街道（办事处）、管委会实施主体免费统一供种，其中经过拌种、包衣等处理的种子应用面积达10%以上，亩用种量控制在500g左右，每亩补助底肥（油菜专用肥）50公斤，余下资金用于油菜种植除草、杀虫、杀菌剂和叶面肥等。
三、操作程序
耕地轮作项目由区农业农村局会同区财政局以及各街道（办事处）、管委会共同组织实施。
（一）确定项目区域。区农业农村局根据对各街道（办事处）、管委会需求摸底和申报情况，结合油菜生产任务，对全区耕地轮作任务进行任务面积分配。各街道（办事处）、管委会要因地制宜科学确定任务区域，将轮作任务分解到村组，落实到具体田块，明确实施主体。
（二）组织政府采购。区农业农村部门主导政府采购工作。采购内容为落实耕地轮作任务所需的种子、肥料、药剂等生产物资。采购的油菜种子应达到《低芥酸低硫苷油菜种子》（NY414-2000）质量标准，不得含转基因成分，优先采购高产高油、多抗耐渍和高油酸、抗根肿病品种。肥料、药剂优先采购油菜专用配方肥、缓（控）释肥、有机水溶肥、伴种肥和种子处理剂等。政府采购工作应与供种、供肥、供药时间相衔接。种子、肥料、农药等物资由街道（办事处）、管委会统一管理，农户或新型经营主体领取时签字（附件1-2）。
（三）轮作面积认定。项目区必须选择水稻+油菜周年轮作生产模式，各街道（办事处）、管委会因地制宜优选单产提升潜力大、减损增收成效显著的区域，集中连片打造“百亩示范片、千亩示范片”。严格落实“谁种谁签字”规定，明确种植大户和新型经营主体土地流转、代耕代种面积认定程序。提供统一作业服务的，轮作面积认定原则上以“湖北省北斗农机信息化智能管理系统”监测数据为依据，不具备条件提供北斗平台数据的也要提供相关佐证。各街道（办事处）、管委会负责轮作面积核定工作，填报《耕地轮作项目面积验收单》（附件1-3），农户、新型经营主体签字确认。区农业农村局对各街道（办事处）、管委会任务落实情况进行复核，并及时公示。
（四）兑付补助资金。轮作任务实施面积核实公示无异议后，将种子、肥料、药剂等生产物资采购协议等财务报账所需资料，经审核无误后交区财政局，区财政部门按程序及时足额拨付。如果因招标采购或气候等不可抗拒客观原因导致补助资金有结余，结余资金继续用于耕地轮作任务区当季油菜生产管理补助，用于冬季追肥、抗逆防冻、花期“一促四防”、机收减损作业补助等方面，全部补助资金在当季油菜收获前足额支付。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按照上级要求，落实区级统筹管理，各街道（办事处）、管委会具体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区农业农村局成立由局负责同志任组长的推进落实工作组，按照上下对口原则，组织本区项目实施，项目区域技术指导和工作考核、验收、绩效评价等工作。各街道（办事处）、管委会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尊重农民意愿，不搞强迫命令，不搞“一刀切”。优先支持水稻主产区扩种油菜意愿强烈的重点街道或行政村整建制承担耕地轮作任务。
（二）细化实化任务。区农业部门制定实施方案，结合《2025-2026年度武汉市油菜生产技术意见》明确实施内容、任务区域、补助标准、补助方式、技术路径保障措施、监管举措等内容。同时做好政府采购工作，按时发放补助物资到任务街道（办事处）、管委会，严格发放程序。各街道（办事处）、管委会负责面积落实工作，同时按要求及时将补贴物资发放到种植户手中。
（三）加强绩效管理。科学划定项目区，稳定稻-油轮作面积，确保不引发政策性攀比，确保专款专用和资金安全。实行耕地质量监测，跟踪耕地地力变化。加强项目资料、资金台账专项管理，及时填报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平台调度数据。在关键农时季节深入项目区开展巡回指导或培训。
（四）强化风险防控。完善监督机制，严格政府采购程序和采购纪律，阳光操作。纳入政府采购的物资供应商和新型经营主体，均应与采购方签订合同，对提供产品不达标的供应商，要及时查处并纳入政府采购黑名单。
（五）做好宣传总结。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通过现场观摩、经验交流、典型示范等方式，宣传耕地轮作的重要意义和有关要求，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承担任务的街道（办事处）、管委会要对年度耕地轮作工作进行总结和绩效评价，于2025年12月5日前形成年度总结报告。联系人：张倩、叶永芳，联系电话：027-88390767；邮箱：513999872@qq.com。

附件：1-1.江夏区2025年耕地轮作项目面积分配表
1-2.耕地轮作项目采购物资发放清单（样表）
1-3.耕地轮作项目面积验收单（样表）







附件1-1

江夏区2025年耕地轮作项目任务面积分配表

	街  道
	耕地轮作面积（亩）

	纸  坊
	1870

	金  口
	700

	乌龙泉
	2500

	郑  店
	1000

	法  泗
	2000

	安  山
	3230

	湖  泗
	2000

	五里界
	800

	山  坡
	3000

	舒  安
	2600

	梁子湖
	300

	合计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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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
耕地轮作项目采购物资发放清单（参考样表）

江夏区        街道（办事处、管委会）       村（盖章）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经办人联系电话：              
	序号
	村（组）
	农户或新型经营主体负责人姓名
	****种子（公斤）
	****种子处理（公斤）
	****肥料（公斤）
	****药剂（公斤）
	联系电话
	签字
	备注

	1
	
	
	
	
	
	
	
	
	

	2
	
	
	
	
	
	
	
	
	

	3
	
	
	
	
	
	
	
	
	

	...
	
	
	
	
	
	
	
	
	

	合计
	
	
	
	
	
	
	
	
	


注：本表一式四份，一份由村委会保存，一份由街道（办事处）、管委会保存，两份交区农业农村局存档备案。
经办人（签字）：                  村委会负责人（签字）：                 街道（签字、盖章）：
附件1-3
耕地轮作项目面积验收单（参考样表）

江夏区        街道（办事处、管委会）       村（盖章）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经办人联系电话：             
	序号
	村（组）
	农户或新型经营主体负责人姓名
	承担轮作
面积（亩）
	完成轮作
面积（亩）
	联系电话
	签字
	备注

	1
	
	
	
	
	
	
	

	2
	
	
	
	
	
	
	

	3
	
	
	
	
	
	
	

	合计
	
	
	
	
	
	
	


注：本表一式三份，一份交区农业农村局存档备案，一份由任务承担方保存，一份用于汇总公示。

任务核定小组成员（签字）：              村委会（签字、盖章）：               街道（签字、盖章）：

附件2

江夏区2025年省级扩种油菜项目实施方案

按照《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印发2025年耕地轮作和扩种油菜项目实施方案》（鄂农办发〔2025〕52号）和《省财政厅关于拨付2025年中央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鄂财农〔2025〕31号）文件精神，2025年中央财政安排粮油生产保障资金中的“扩种油菜”资金支持油菜生产，着力巩固油菜扩种成果，通过开发冬闲田，提高复种指数推进油菜生产。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国家重要农产品保障战略和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决策部署，坚持发挥我省农业资源优势，突出利用冬闲田种植油菜，巩固已扩油菜面积，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增强粮油供给保障能力。
二、扩种油菜实施面积和补助方式
（一）实施面积。2025年全区扩种油菜项目面积1.92万亩（附件2-1）。
（二）补助标准。按照亩平15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不能与本年度耕地轮作项目实施田块重叠。
[bookmark: _GoBack]（三）补助内容。补助资金通过政府采购方式提供油菜种植所需种子、肥料、药剂等生产物资，不得实行资金直补或以奖代补。项目区油菜实施免费统一供种，其中经过拌种、包衣等处理的种子应用面积达10%以上，亩用种量控制在500g左右,每亩补助底肥（油菜专用肥）50公斤，余下资金用于油菜种植除草、杀虫、杀菌剂和叶面肥等。
三、操作程序
扩种油菜项目由区农业农村局会同区财政局以及各街道（办事处）、管委会共同组织实施。
（1） 确定项目区域。区农业农村局根据对各街道（办事处）、管委会需求摸底和申报情况，结合油菜生产任务，对全区扩种油菜任务进行任务面积分配。各街道（办事处）、管委会要因地制宜科学确定任务区域，将轮作任务分解到村组，落实到具体田块，明确实施主体。
（二）组织政府采购。区农业农村部门主导政府采购工作。采购内容为落实扩种油菜任务所需的种子、肥料、药剂等生产物资。采购的油菜种子应达到《低芥酸低硫苷油菜种子》（NY414-2000）质量标准，不得含转基因成分，优先采购高产高油、多抗耐渍和高油酸、抗根肿病品种。肥料、药剂优先采购油菜专用配方肥、缓（控）释肥、有机水溶肥、伴种肥和种子处理剂等。政府采购工作应与供种、供肥、供药时间相衔接。种子、肥料、农药等物资由各街道（办事处）、管委会统一管理，农户或新型经营主体领取时签字（附件2-2）。
（三）核实种植面积。区农业部门负责组织制定油菜播栽质量和面积认定标准。各街道（办事处）、管委会因地制宜优选单产提升潜力大、减损增收成效显著的区域，集中连片打造“百亩示范片、千亩示范片”。严格落实“谁种谁签字”规定，明确种植大户和新型经营主体土地流转、代耕代种面积认定程序。提供统一作业服务的，轮作面积认定原则上以“湖北省北斗农机信息化智能管理系统”监测数据为依据，不具备条件提供北斗平台数据的也要提供相关佐证。各街道（办事处）、管委会负责轮作面积核定工作，填报《扩种油菜项目面积验收单》（附件2-3），农户、新型经营主体签字确认。区农业农村局对各街道（办事处）、管委会任务落实情况进行复核，并及时公示。
（四）兑付补助资金。扩种油菜实施面积核实公示无异议后，将种子、肥料、药剂等生产物资采购协议等财务报账所需资料，经审核无误后交区财政局，区财政部门按程序及时足额拨付。如果因招标采购或气候等不可抗拒客观原因导致补助资金有结余，结余资金继续用于耕地轮作任务区当季油菜生产管理补助，用于冬季追肥、抗逆防冻、花期“一促四防”、机收减损作业补助等方面，全部补助资金在当季油菜收获前足额支付。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按照上级要求，落实区级统筹管理，各街道（办事处）、管委会具体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区农业农村局成立由局负责同志任组长的推进落实工作组，按照上下对口原则，组织本区项目实施，项目区域技术指导和工作考核、验收、绩效评价等工作。各街道（办事处）、管委会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尊重农民意愿，不搞强迫命令，不搞“一刀切”。有序有效推进扩种油菜项目落地落实。
（二）细化实化任务。区农业部门制定实施方案，结合《2025-2026年度武汉市油菜生产技术意见》明确实施内容、任务区域、补助标准、补助方式、技术路径保障措施、监管举措等内容。同时做好政府采购工作，按时发放补助物资到任务街道（办事处）、管委会，严格发放程序。各街道（办事处）、管委会负责面积落实工作，同时按要求及时将补贴物资发放到种植户手中。
（三）加强绩效管理。科学划定项目区，确保不引发政策性攀比，确保专款专用和资金安全。加强项目资料、资金台账专项管理，及时填报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平台调度数据。在关键农时季节深入项目区开展巡回指导或培训。
（四）强化风险防控。完善监督机制，严格政府采购程序和采购纪律，阳光操作。纳入政府采购的物资供应商和新型经营主体，均应与采购方签订合同，对提供产品不达标的供应商，要及时查处并纳入政府采购黑名单。
（五）做好宣传总结。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通过现场观摩、经验交流、典型示范等方式，宣传耕地轮作的重要意义和有关要求，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承担任务的街道（办事处）、管委会要对年度扩种油菜工作进行总结和绩效评价，于2025年12月5日前形成年度总结报告。联系人：张倩、叶永芳，联系电话：027-88390767；邮箱：513999872@qq.com。

附件：2-1.江夏区2025年扩种项目面积分配表
2-2.扩种油菜项目采购物资发放清单（样表）
2-3.扩种油菜项目面积验收单（样表）











附件2-1

江夏区2025年扩种油菜项目任务面积分配表

	街  道
	扩种油菜面积（亩）

	纸  坊
	1000

	金  口
	870

	乌龙泉
	2800

	郑  店
	500

	法  泗
	1800

	安  山
	2800

	湖  泗
	1830

	五里界
	1000

	山  坡
	2800

	舒  安
	2500

	梁子湖
	1300

	合计
	1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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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2
扩种油菜项目采购物资发放清单（参考样表）

江夏区        街道（办事处、管委会）       村（盖章）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经办人联系电话：              
	序号
	村（组）
	农户或新型经营主体负责人姓名
	****种子（公斤）
	****种子处理（公斤）
	****肥料（公斤）
	****药剂（公斤）
	联系电话
	签字
	备注

	1
	
	
	
	
	
	
	
	
	

	2
	
	
	
	
	
	
	
	
	

	3
	
	
	
	
	
	
	
	
	

	...
	
	
	
	
	
	
	
	
	

	合计
	
	
	
	
	
	
	
	
	


注：本表一式四份，一份由村委会保存，一份由街道（办事处）、管委会保存，两份交区农业农村局存档备案。
经办人（签字）：                  村委会负责人（签字）：                 街道（签字、盖章）：
附件2-3
扩种油菜项目面积验收单（参考样表）

江夏区        街道（办事处、管委会）       村（盖章）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经办人联系电话：             
	序号
	村（组）
	农户或新型经营主体负责人姓名
	承担生产项目面积（亩）
	完成扩种
面积（亩）
	联系电话
	签字
	备注

	1
	
	
	
	
	
	
	

	2
	
	
	
	
	
	
	

	3
	
	
	
	
	
	
	

	合计
	
	
	
	
	
	
	


注：本表一式三份，一份交区农业农村局存档备案，一份由任务承担方保存，一份用于汇总公示。

任务核定小组成员（签字）：              村委会（签字、盖章）：               街道（签字、盖章）
1


1

